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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中评信矿评字〔2025〕011号

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欲了解项目的全面情况，请阅读本评估报告全文。

评估对象：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

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

评估委托人：乌海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拟处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

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

资源储量”出让收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对该矿采区深部

（1275-1260m）资源储量进行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

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

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

收益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价值的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5年 2月 28日

评估日期：2025年 1月 27日至 2025年 3月 17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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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备案号：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

号），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 2024年 1月 31日，该矿保有资源储量 6356.70

万吨，其中采区深部（1275-1260m）估算查明资源量为 267.70万吨，其

中制灰用灰岩探明资源量 157.3万吨；推断资源量 60.7万吨；水泥用灰岩

探明资源量 49.7万吨。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可采储量占保有资源量

比例 91.04%（5786.88÷6356.7）计算，该矿采区深部（1275-1260m）可采

储量为 243.71（267.7×91.04%）万吨。

参与计算单位可采储量价值的保有资源储量 6356.70万吨；控制资源

量可信度系数取 1.00，推断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0.80；评估利用的资源储

量 5965.86万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5786.88万吨；贫化率 1%；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150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38.97年；评估计算年限

30 年（不设基建期）；评估计算采出量 4500 万吨；评估计算可采储量

4455.00万吨；产品方案为石灰岩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 31.86元/吨；固

定资产投资 2918.90万元；总成本费用 22.78元/吨；经营成本费用 20.98

元/吨；折现率 8%。

基准价比较：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铅、锌、银等 2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内国土资

发〔2018〕617号），乌海市制灰用石灰岩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基准价

为 0.72元/吨，水泥用灰岩（I级）单位可采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

准价 0.63元/吨。本次综合计算石灰岩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为 1.28元/吨，评估值高于基准价标准。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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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

权”采区深部（ 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311.95

（243.71×1.28）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壹万玖仟伍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评估结果公开的，

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

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本公司对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评估报告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

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

资源储量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

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主

管机关审查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

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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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矿业权评估师：

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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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接受乌海市自然资

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年 8月）及《矿业权

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中规定的评估方法，对拟处置的“内蒙

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

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与询证，收

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采区深部资源在 2025年 2月 28

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价值作出了反映。现将该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

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 26号万达广场

商业综合体楼 20层 A座 2006+2007+2008

法定代表人：田玉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30205782959XM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22〕0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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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委托人

乌海市自然资源局

3．采矿权人

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303692869179R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老石旦东山

法定代表人姓名：乔富军

注册资本：伍仟叁佰万（人民币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08月 12日，注

册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老石旦东山，法定代表人为乔富军。

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白灰、石灰石、

氢氧化钙、硅酸钙及脱硫剂；销售：耐火材料、煤炭、焦炭、化工产品（不

含危化品）、五金机电、包装袋、铸件、硅石碎屑、建筑材料、煤矸石、

粉煤灰

4．评估目的

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拟处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

（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

量”出让收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对该矿采区深部

（1275-1260m）资源进行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

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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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收益

在评估基准日时点价值的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5.1评估对象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

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

5.2评估范围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

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号：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07号，

备案号：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 号）及采矿许可证（证号：

C1503002009067120043523），开采矿种为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开采

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15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 0.6709平方公里，

开采标高：+1376m~+1260m。矿区范围由以下 6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

见表。

5.3储量估算范围

拐点
编号

2000年国家大地坐标系（3度）

X Y

1 4364742.3383 36403043.4118

2 4364772.0779 36403623.3557

3 4364386.5305 36403674.3388

4 4363758.1703 36403696.2704

5 4363763.5781 36402886.8121

6 4364323.9575 36403042.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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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以“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07号”通过评审的《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备案号：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号），资源量估算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估算面积 0.5572平方千米，估算标高：1376-1260m，资源

储量估算拐点坐标见下表：

拐点

编号

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平面直角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3°带）

东经 北纬 x y

（1） 106°52′28″ 39°24′39″ 4364743.3147 36403064.3214

（2） 106°52′51″ 39°24′41″ 4364772.0779 36403623.3557

（3） 106°52′54″ 39°24′27″ 4364386.5305 36403674.3338

（4） 106°52′55″ 39°24′08″ 4363758.1703 36403696.2704

（5） 106°52′22″ 39°24′07″ 4363763.4123 36402910.7561

赋矿标高：1376-1260m，估算面积：0.5572平方千米

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位于采矿许可证范围内。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采矿

许可证范围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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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周边矿权设置情况

采矿权范围周边有五个采矿权分别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石灰

石矿（位于拟设矿区北部，面积 0.0886平方公里，矿区剔除区即为锦宇

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一采区）、神华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老石旦煤矿

（位于拟设矿区西部，面积 26.2134平方公里）、乌海市百盛石灰石矿（位

于拟设矿区南部，面积 0.0621平方公里）、乌海市鼎力钙业有限责任公 司

老石旦北矿石灰石矿（位于拟设矿区南部，面积 0.0601平方公里），内

蒙古西卓子草原水泥集团总公司南山粘土矿（位于拟设矿区西部，面积

0.0501平方公里）和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呼珠不沁希勒矿区制碱及

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与拟设矿区范围南部有部分重叠，面积 11.86平方

公里，开采时相互受影响），拟设矿区与周边矿业权位置关系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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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矿业权历史沿革及价款缴纳情况

整合前，2021年 8月，北京中鑫众合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依据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曹军石灰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备案号：

乌国土资储备字〔2015〕003号）对原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

进行评估并出具《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报告》，评估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保有资源储量 867.56万吨，评估值

为 460.69万元；开采消耗资源储量 198.50万元，评估值为 105.41万元。

合计评估保有与开采消耗资源储量 1066.06万吨，评估值为 566.10万元。

该矿出让收益 2022年 2月 14日全部缴纳。

整合后，2024年 2月，四川中天晟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进行评估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非煤矿山资源 7 号整合区空白区制

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号：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

04号）对整合后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空白区评估并出具《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非煤矿山资源 7号整合空白区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评估计算出让年限 30年，评估计算可采储量 4410.00

万吨，评估值为 5623.74万元。2024年 5月已缴纳第一期 1600.00万元。

6．评估基准日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5年 2月 28日。一切取价标准均

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评估值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有效价值。

7．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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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报告所依据的评估基准日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等有如下：

7.1.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09年 8月 27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7.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16年 7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

产评估法》；

7.1.3 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7.1.4 国务院 2014年 7月 9日修正后颁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

办法》；

7.1.5 国务院印发的（国发〔2017〕29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

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7.1.6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规〔2023〕4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

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

7.1.7 原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 号《关于印发〈矿业权出

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7.1.8 原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

资发〔2008〕174号）；

7.1.9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 2023年 3月 24日印发的《财政

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

及财综〔2023〕10号《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

7.1.10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

区税务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内财综规〔2024〕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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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规范标准依据

7.2.1 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年第 6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

评估准则的公告》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年第 5号发布的《中

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共九项）》；

7.2.2 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8年第 7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7.2.3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0 年第 5 号发布的《矿业权转

让评估应用指南（CMVS20200-2010）》《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

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矿业权评估利用地质勘查文件指导意

见（CMVS30400-2010）》《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

（CMVS30700-2010）》；

7.2.4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23年 4月 28日公告发布的《矿业权

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7.2.5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2007年第 1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

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固体矿产资源

储量类型的确定》；

7.2.6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7.2.7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

则》（GB/T13908-2020）；

7.2.8 自然资源部 2020年 4月 30日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

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 9 -

编写规范》（DZ/T0033-2020）；

7.2.9 自然资源部 2020年 4月 30日发布的《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

用石料类》（DZ/T0341-2020）；

7.2.10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

转换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370号）。

7.3 经济行为依据

7.3.1 《矿业权出让收益合同书》；

7.3.2 《采矿许可证》；

7.3.3 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提交《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及其评审意见书（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07号）、评审备案证明

（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号）；

7.3.4 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

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及其评审意见书（乌矿审字〔2024〕04号）；

7.3.5 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8．评估原则

8.1 遵循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工作原则；

8.2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原则；

8.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8.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8.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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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9.1矿区位置、交通与自然经济简况

矿区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南（180°）直距约 3km处，运距约 10km, 行

政区划隶属乌海市海南区老石旦镇管辖。矿区位于海南区政府所在地南直

距约 3km，距最近的乌海火车站直距约 20km，运距约 25km，距最近的京

藏高速出入口直距约 5km，运距约 10km，109国道从矿区南侧约 2km处

通过，乌海市至棋盘井镇一级公路从矿区东侧约 1km处通过，海勃湾区

至公乌素镇铁路、公路从矿区西侧约 2km（直距）处通过，与矿区有水泥

路相连详见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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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桌子山背斜南延部分，地形总体呈北东高，南西低，属中低

山区，区内最高海拔 1386m，最低海拔 1248m，相对高差 138m。区内地

形切割较强烈，沟谷较发育，沟谷两侧多为坡地及陡崖，形成较为陡峻复

杂的山地地貌。沟谷水系不发育，均为干沟，丰雨期可见暂时性地表径流。

该区属干旱大陆性气候区，半干旱、半沙漠草原气候带，夏季炎热干燥，

冬季寒冷多风沙。根据乌海市气象局近十年（2010～2019年）资料统计：

年平均气温 10.5℃，年最高气温 39.4℃，最低气温-28.8℃，日温差变化

大；降水量小，年平均降水量 138.2mm，单日最大降水量 31.0mm，年内

降水多集中在 7、8、9三个月，占全年总降 水量的 68.55%；蒸发量大，

年平均蒸发量 2639.4mm；春、秋、冬季多风，一般为西北风，最大风速

可达 21m/s；冻结期自 11月中旬至翌年 3月底，平均冻土深度为 0.79m，

最大冻土深度为 1.02m。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8306-2015)，

本区属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0g，基本烈度值为 VⅢ度。周边地区曾多次

发生过地震，较大规模的有 1976 年 9 月 23 日，东经 106°27'00"，北纬

39°59'30"的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地区发生 6.2 级地震和 2015 年 4 月 15

日，东经 106°20'20"，北纬 39°45'20"发生的 5.8级地震。

区内人烟稀少，以牧业为主，经济不发达。乌海市为一新兴工业城市，

总人口 53万，电力、燃料及其它生产、生活用品供应方便，劳动力充足。

区内石灰岩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已成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基础产业。主要矿产有煤、石灰岩、硅石、铁矿等。主要

工业产品有煤、焦炭、建材、化工、电力、机械加工等。矿区北侧石灰石

矿的水、电均已接通，作为矿山生产、生活的电源和供水水源地。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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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覆盖全区，生产、生活物资主要靠乌海市等地供应。

9.2地质工作概况

1954年，地质部华北局 205队对桌子山地区矿产进行地质调查，提交

有 1/10万桌子山地区地质图，这是该区第一幅实测小比例尺地质图，建

立了该区的地层层序，是该地区地层研究的基础地质资料。

1977～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一 0八地质队开展“乌海市 1/5万区域

地质、矿产图”编测，提交了《乌海地区地质图说明书》，该成果资料是

本地区地层研究较为重要的基础地质资料。其资料可供参考利用。

1958年，建材部地质局 703地质队对伊克昭盟哈图克乌素水泥灰岩矿

进行地质勘探，并提交了《伊克昭盟哈图克乌素石灰岩矿勘探报告》同年

底由内蒙古储委批准通过。

1964年，冶金 512地质队对伊克昭盟海勃湾市卡布其熔剂灰岩矿进

行详细地质勘探，并提交了《伊盟西桌子山卡布其石灰岩矿详细勘探报

告》，同年底由内蒙储委批准通过。

1978年，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四分队实测“乌海市幅区域地质

图”，图幅编号 J-48-5，其资料可供参考利用。

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00九一九部队对本区进行了 1/20万水文地

质普查，提交了《海勃湾市幅 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其资料

可供参考利用。

2015年 1月～2015 年 4 月，为了进行矿业权价款评估及办理采矿权

证，乌海市海南区曹军石灰石矿（2016年改制更名为“乌海市锦宇矿业

有限公司石灰石矿”）委托呼和浩特市正源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在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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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0.0886平方千米范围内通过 1/2000地形地质测量、探控矿工程及样

品采样、化验测试等手段对矿区范围进行了资源储量核实，并由乌海市海

南区曹军石灰石矿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曹军石灰石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该核实报告于 2015年 4月 27日由乌海储量评估中心评

审通过（评审意见书文号：乌储审字〔2015〕003号）。

2019年，内蒙古第八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内蒙古

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呼珠不沁希勒矿区制碱及水泥用石灰岩矿勘探报

告》，该报告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评审通过（评审意见书文号：内自然资储评字〔2020〕16号），并于内

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内自然资储备字〔2020〕54号）。

2023年，内蒙古中石矿业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

公司石灰石矿 2022年储量年度报告》。该报告通过了乌海市自然资源局

审查。

2024年 1月，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乌

海市非煤矿山资源 7 号整合空白区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经评审通过后，乌海市自然资源事业发展中心出具了“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意见书”（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04号）。

9.3区域地质概况

9.3.1地层

按照中国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潘桂堂、肖庆辉、陆松年等著 2009），

整合区大地构造位置属华北陆块区一级构造分区、鄂尔多斯陆块二级构造

分区、贺兰山被动陆缘盆地三级构造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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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岩石地层》，整合区域古生代地层区划属华北地

层大区，晋冀鲁豫地层区，鄂尔多斯地层分区，贺兰山-桌子山地层小区；

中新生代地层区划属陕甘宁地层区，鄂尔多斯地层分区。区内出露地层主

要有下古生界寒武系中统张夏组，上统炒米店组，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

克里摩里组、中统乌拉力克组、拉什仲组，上古生界石炭系上统太原组，

二叠系下统山西组、上统石盒子组，新生界新近系上新统，第四系更新统

残坡积-洪积物，第四系全新统洪冲积物、洪积物。

9.3.2构造

区内褶皱构造仅发育桌子山背斜，为较大区域的桌子山背斜的南延部

分，轴向总体近南北，向南侧倾伏。

背斜核部出露上太古界千里山岩群，由核部向两翼依次为上元古界青

白口—蓟县系西勒图组，寒武系馒头组、张夏组、炒米店组，奥陶系马家

沟组、克里摩里组、乌拉力克组、拉什仲组，石炭系太原组，二叠系山西

组、石盒子组，新近系上新统及第四系更新统、全新统。西翼地层产状较

缓，总体倾向呈西一北北西，倾角小于 32°；东翼地层产状较陡，总体

倾向呈东-北北东，倾角受断裂构造影响变化较大，一般为 10°-40°。

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主要发育南北向、北东向、北西向断层，断层

性质以逆断层为主，正断层次之。分布于区域中南部的逆断层，规模较大，

是区域内发育的主要断层，对区域内石灰岩矿体影响小。断层走向近南北

向，倾向西，倾角 58°-64°；断层长 3-10km，断距一般小于 5m。切割

奥陶系马家沟组，为奥陶系马家沟组与克里摩里组地层接触界线。整合区

内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赋存于桌子山背斜东翼马家沟组地层中。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

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 15 -

9.3.3岩浆岩

本区域未见岩浆岩。

9.3.4区域矿产

区内非金属矿产以石灰岩、石英砂岩矿最为丰富，金属矿产有铁矿等，

能源矿产煤等。内蒙古蒙西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内蒙古蒙西水泥有

限公司敖包特水泥灰岩矿山、内蒙古西桌子山草原水泥集团西水水泥有限

责任公司哈图克乌素水泥灰岩矿山及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

内蒙古卡布其熔剂用白云质灰岩矿山所用石灰岩原料即开采于勘查区

（外）北西部。乌海市地区西桌子山哈图克乌素水泥灰岩矿、敖包特水泥

灰岩矿及卡布其熔剂灰岩矿、红旗煤矿、老石旦煤矿、公乌素煤矿等。

9.4矿区地质

9.4.1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寒武系上统炒米店组、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一段和马家

沟组二段。现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寒武系上统炒米店组:主要分布于矿区西部，出露面积约 0.21平方公

里，出露厚度<95m，其岩性主要为薄层灰岩竹叶状灰岩夹条带状灰岩，

岩层走向 5°-20°、倾向 95°-110°、倾角 23°-31°，与上覆炒米店组整合接

触。

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一段：主要分布于矿区中偏西部，出露厚度

<182m，主要岩性为不等厚互层石英砂岩、白云质灰岩及中厚层灰岩，岩

层走向 5°~20°、倾向 95°~110°、倾角 21°~34°，产状稳定。与上覆马家沟

组二段地层呈整合接触，接触界线较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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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二段 :主要展布于矿区中东部，出露面积约

1.77km²，出露厚度<425m，是组成矿区地层的主体层位，也是矿区内制

灰、水泥用石灰岩矿的赋矿层位。岩性主要是厚层灰岩，岩层走向 5°~25°、

倾向 95°~115°、倾角 13°~35°。岩石颜色：风化面灰色，新鲜面青灰色，

有时可见到极少量的土黄色或朱砂红色色调分布。该灰岩的最大特征是单

层厚度较大，一般 2.0m左右，最厚的可达 5.0m。

厚层灰岩：灰-深灰色，隐晶、微晶、细晶、含生物碎屑泥晶、“似斑

状”结构，层状、块状构造，贝壳状断口为主，平坦状次之。岩石含少量

黄斑（或红斑），含量 5~20%，分布不均匀，形状不规则，呈团块状、

片状、网状。斑径在 0.1～1.0cm之间，个别大者达 2.0cm。矿物成分：主

要有方解石（95～98%），次有碳酸盐矿物（1~3%），侵染状分布的铁

质矿物（<2%）等。

含黄斑（红斑）灰岩：灰-深灰色，微晶、细晶、泥晶、“似斑状”

结构，层状、块状构造，贝壳状断口。矿石由微晶、细晶方解石及少许白

云石集合体组成，“似斑状”结构系由重结晶作用形成，矿物颗粒小，呈

细粒、微粒已至隐晶质，白云石常呈菱面体和方解石组成细脉或者团块体，

形态极不规则，这就是所称的黄斑或红斑。斑块的成分以微细粒方解石含

量居多的为黄斑、以微细粒方解石为主的为红斑。矿石中黄斑含量一般较

高，而红斑含量相对较低。黄斑（或红斑）含量为 5~20%时称为含黄斑

（或含黄、红斑）灰岩，含量大于 20%时称为黄斑（或黄、红斑）灰岩。

层位、厚度均不甚稳定。

9.4.2矿区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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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桌子山背斜的西翼，地层总体为单斜层，走向近 SN向，倾

向 95°~115°，倾角 13°~35°。

区内无断裂构造。

9.4.3岩浆岩

矿区内未发现岩浆活动。

9.4.4矿床成因

在收集研究前人地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野外实地勘查，详细查明本

区制灰、水泥用石灰岩矿体（层）呈厚层状板状体赋存于奥陶系下统马家

沟组二段地层中，矿体产状与围岩一致，严格受地层层位及岩相古地理的

控制。

矿床成因类型属浅海相化学-生物化学沉积矿床。在总结成矿规律的

基础上指出了找矿方向是矿区周边分布的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二段石灰

岩地层及矿区内准采标高以下的矿体倾向延采区深部（1275-1260m）。

9.5矿体地质特征

9.5.1制灰用石灰岩矿体特征

位于矿区西部，沿走向矿体（层）延伸至矿区界限外，沿倾向延伸各

勘查线上均有钻孔控制未圈闭（仅 ZK17-1圈闭），延伸至矿区采矿标高

下界 1160m以下，控制程度较高；矿体（层）为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二

段石灰岩，与围岩接触界线不清晰，呈层状、似层状产出，总体走向近南

北向，倾向 103°，倾角约 30°，属缓倾斜矿体，长度约 1230m，控制延

深 180m，赋矿标高 1374～1260m，矿体埋深 0～108m。

控制矿体真厚度 6.00～89.09m，平均真厚度 32.39m，变化系数 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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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沿走向矿体（层）中间厚两边薄，倾向上厚度变化不大，随延深仅

有较小的变厚趋势。

单工程 CaCO₃+MgCO₃含量 88.61～97.92%，矿体平均含量（按单工程

厚度加权统计）94.52%，变化系数（按单样统计）31.57%，有用组分

CaCO₃+MgCO₃分布较均匀。

矿体内部结构较简单，膨胀收缩较明显，无夹石，矿体（层）连接对

比的依据充分、可靠程度高。未发现成矿后期构造和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

和影响。

位于矿区东部，沿走向矿体（层）延伸至矿区界限外，沿倾向延伸各

勘查线上均有钻孔控制未圈闭，延伸至矿区采矿标高下界 1160m以下，

控制程度较高；矿体（层）为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二段石灰岩，与围岩接

触界线不清晰，呈层状、似层状产出，总体走向近南北向，倾向 103°，

倾角约 35°，属缓倾斜矿体，长度约 1000m，控制延深 320m，赋矿标高

1365～1260，矿体埋深 0～105m。

控制矿体真厚度 9.72～258.70m，平均真厚度 130.20m，变化系数

38.79%，稳定；沿走向矿体（层）中间薄两边厚，倾向上厚度变化不大。

单工程 CaCO₃+MgCO₃含量 92.98～97.50%，矿体平均含量（按单工程

厚度加权统计）95.90%，变化系数（按单样统计）35.64%，有用组分

CaCO₃+MgCO3分布较均匀。

矿体内部结构较简单，膨胀收缩较明显，无夹石，矿体（层）连接对

比的依据充分、可靠程度高。未发现成矿后期构造和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

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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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水泥用石灰岩矿体特征

位于矿区中部，沿走向矿体（层）延伸至矿区界限外，沿倾向延伸各

勘查线上均有钻孔控制未圈闭，延伸至矿区采矿标高下界 1160m以下，

控制程度较高；矿体（层）为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二段石灰岩，与围岩接

触界线不清晰，呈层状、似层状产出，总体走向近南北向，倾向 103°，

倾角约 36°，属缓倾斜矿体，长度约 1078m，控制延深 270m，赋矿标高

1369～1260m，矿体埋深 0～109m。

控制矿体真厚度 10.38～212.00m，平均真厚度 58.51m，变化系数

39.96%，稳定；沿走向矿体（层）中间厚两边薄，倾向上厚度变化不大。

单工程 CaO含量 53.96~51.33%，矿体平均含量（按单工程厚度加权

统计）53.08%，变化系数（按单样统计）36.87%，MgO含量 0.60～1.98%，

矿体平均含量（按单工程厚度加权统计）1.06%，变化系数（按单样统计）

34.98%，有用组分 CaO和MgO分布较均匀，K₂O含量 0.16～0.28%，Na₂O

含量 0.00～0.0213%，有害组分 K₂O和 Na₂O不超标。

矿体内部结构较简单，膨胀收缩较明显，无夹石，矿体（层）连接对

比的依据充分、可靠程度高。未发现成矿后期构造和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

和影响。

9.6矿石质量

9.6.1矿石结构、构造及矿物特征

（1）矿物组成

①制灰用石灰石

主要为中-厚层状微晶、细晶灰岩、含黄斑灰岩及含红斑灰岩，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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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组成主要为方解石（自形菱面体，隐晶-微细晶（泥晶），粒径小于

0.03mm，含量 95%～96%)，少量白云石（自形菱面体，粒径小于 0.3mm，

含量 2～3%），脉石成分主要为粉细石英砂（呈棱角-次圆状，粒径小于

0.2mm，含量小于 2%）、微量铁泥质物和生物碎屑。矿石中红斑成分以

微细粒方解石含量居多，另见少量自形菱面体白云石、棱角状石英细粒、

铁质物，黄斑成分以微细粒方解石为主，另见少量自形菱面体白云石、棱

角状石英细粒、泥质物，红、黄斑含量小于 15%。

②水泥用石灰石

主要为中-厚层状微晶、细晶灰岩，矿石矿物主要为隐晶质方解石（粒

径小于 0.3mm，含量为 95～98%），少量白云石（呈不规则多面体，粒

径小于 0.2mm，含量为 2-3%），脉石成分主要为铁质矿物（含量小于 2%，

呈浸染状分布）。

（2）结构构造

①制灰用石灰石

结构主要为隐晶、微晶、细晶、含生物碎屑泥晶、“似斑状”结构，

构造主要为层状、块状、条带状、条纹状、团块状、网格状构造。矿石中

方解石和白云石多呈菱面体或二者组成的细粒集合体，“斑状”物多呈不

规则条带状、条纹状、团块状、网格状不均匀分布，矿石局部发育细小裂

隙，其内充填有微细粒方解石。

②水泥用石灰石

结构有微晶、细晶、含生物碎屑泥晶结构，构造主要为层状、块状构

造。矿石局部发育细小裂隙，其间充填有微细粒碳酸盐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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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成分

矿区内制灰用石灰石化学成分主要为 CaCO₃，次为MgCO₃，极少量

黏土质和残渣，其中 CaCO₃和MgCO₃为有用组分，其它为有害组分。

水泥用石灰石化学成分主要为 CaO，次为MgO，少量 SiO₂、Al ₂O₃、

K₂O、Na₂O、Fe₂O₃，其它化学成分含量极少，其中 CaO为有用组分，其

它为有害组分。

①制灰用石灰石化学成分

有用组分：矿层 ZH1有用组分 CaCO₃+MgCO₃含量 88.61～97.92%，

矿体（层）CaCO₃+MgCO₃含量平均 94.52%；矿层 ZH2 有用组分

CaCO₃+MgCO₃含量 92.98~97.50%，矿体（层）CaCO₃+MgCO3含量平均

95.90%。

有害组分：区内有害组分黏土质和残渣含量 2.08～11.39%，平均

5.21%，其含量符合制灰用石灰岩矿的质量要求。

②水泥用石灰石化学成分

有用组分：有用组分 CaO含量 53.96～51.33%，平均 53.08%，MgO

含量 0.60～1.98%，平均 1.06%。

有害组分：区内有害组分 SiO₂含量 0.98～3.62%，平均 1.88%，Al₂O₃

含量 0.25~0.77%，平均 0.45%，Fe₂O₃含 0.13～0.66%，平均 0.26%，K₂O

含量 0.10～0.34%，平均 0.23%，Na₂O 含量 0.01～0.04%，平均 0.02%，

SO₃含量 0.01～0.19%，平均 0.03%，sio₂含量 0.38～2.30%，平均 0.98%，

其含量符合水泥用石灰岩矿的质量要求。

9.6.2矿石类型及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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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类型

矿区石灰岩矿按成因划分系化学-生物化学沉积的石灰岩矿床。依据野

外观察和岩矿鉴定结果，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厚层微晶灰岩。

（2）工业类型

区内石灰石矿工业类型划分为制灰用石灰岩矿石和水泥用石灰岩矿

石，其中矿体 ZH1、ZH2矿石工业类型为制灰用石灰岩矿石，占矿体（层）

比例 62.65%，SN1矿石工业类型为水泥用石灰岩矿石，占矿体（层）比

例 37.35%。

（3）矿石品级

根据本章第二节对矿石化学成分的详述，参照《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石

灰岩、水泥配料类》(D/ZT0213-2020）附录 G1.4中制灰用石灰岩矿石化

学成分一般要求和附录 G1.5中水泥原料矿石化学成分一般要求，区内制

灰用石灰岩矿符合制灰用石灰岩矿质量指标，水泥用石灰岩矿划分为 I 级

品。

9.6.3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1）制灰用石灰岩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该石灰岩为厚层、块状及板状泥晶、微晶石灰岩。矿石的矿物成份简

单，以泥晶-微晶方解石为主，含少量亮晶方解石、石英以及微量的不透

明矿物等。

该石灰岩通过手选-破碎-分级工艺加工得到 30～50mm及 50～80mm

粒级的合格的制生石灰用产品，产率分别为 17.3%、51.8%，加工工艺简

单，回收率较高，技术指标较好，经多年生产实践各项指标符合生产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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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原料对石灰岩矿石的质量要求，可以作为制生石灰用石灰岩矿石进行工

业利用。石灰岩矿石易于加工矿石。

该石灰岩经加工 30～50mm、50～80mm粒级的产品，用于制生石灰

用，10～20mm、20～30mm粒级的用于建筑材料；0～10mm粒级的产品

用于水泥材料、电厂除硫及建筑回填等，目前石灰岩原矿全部利用无尾矿，

利用率（处置率）100%。石灰岩属钙质灰岩，CaO平均>50%,MgO平均

<2%，可作为制生石灰原料利用。

（2）水泥用石灰岩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该石灰岩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比较理想的技术指标，属于易于加工矿

石，化学成分能够满足要求可作为矿山评价依据。

水泥用石灰岩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水泥的生产工艺可以简述为两

磨一烧，即原料要经过采掘、破碎、磨细和混匀制成生料，生料经 1450℃

左右的高温烧成熟料，熟料再经破碎，与石膏或其他混合材一起 磨细成

为水泥。

9.7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9.7.1矿区水文地质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T12719-91）划分标准，

矿床充水水源以大气降水为主，围岩裂隙为透水不含水层，矿体位于当地

侵蚀基准面以上，且岩体大部分裸露，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山最低开采标

高以下 171m有碳酸盐裂隙水赋存，对矿床的开拓和开采影响程度较小，

据此确定矿床水文地质勘探类型第三类第一型，即岩溶充水矿床，水文地

质条件简单的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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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工程地质

该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地质构造不发育，

主要岩性以厚层灰岩为主。岩石以半坚硬的为主。该矿山地层岩性较简单，

地矿体及围岩稳定性良好，局部存在发生矿山工程地质问题的可能性。综

上所述，工程地质条件勘探类型为第二类简单型。

9.7.3环境地质

矿区附近无污染源，矿区及周边水体水质总体较差，部分组分超出 V

类水的限值，但是考虑到开采活动在地下水位以上，对周边地质环境影响

有限。矿石不易分解出有害组分。该矿拟定为露天开采，但是采矿范围有

限，对地质环境影响有限。按照《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12719-91）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定义该矿区地质环境类型为第一

类，即地质环境质量简单型的矿床。

10．评估实施过程

10.1 2025年 1月 26日，乌海市自然资源局通过公开招标选取的方式

委托我公司承担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

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出让收益评估工作，

并签订了《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我公司接受委托，并组成评估

专家小组。

10.2 2025年 1月 27日至 3月 5日，我公司评估人员对委托评估采矿

权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待评估采矿权的情况。

10.3 2025年 3月 6日至 3月 14日，我公司收到委托方提供的与该采

矿权有关的评估资料，评估小组依据评估收集到的评估资料，确定评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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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选取评估参数，进行出让收益评估评估；

10.5 2025年 3月 15日至 3月 16日，提出评估报告初稿并经公司内

部三级复核；

10.6 2025年 3月 17日，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11．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及《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

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虽然内蒙古石灰石矿业权

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已公布，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细则尚未出台，故无

法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目前未收集到该地区可类比的案例，故无法采

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而收入权益法则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情

况。

鉴于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编制的《内蒙古自治

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号）、评审意见书（乌自然资储

评字〔2024〕07号）；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内

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且已经评审（乌矿审字〔2024〕04号）。根据本次

评估目的和该采矿权的具体特点，评估人员认为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地质研

究程度较高，资料基本齐全、可靠，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

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

件。参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本次评估采用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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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 
 


n

t
ti

COCIP
1

t 1
1)(

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2．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参数选取主要参考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

月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

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号）、评

审意见书（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07号）、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2024年 2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

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乌矿审字〔2024〕04号）。

12.1储量估算资料评述

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乌

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且该《储量核实报告》以“乌自然资储

评字〔2024〕07号”通过评审，乌海市自然资源局以“乌海自然资储备

字〔2024〕05号”予以备案，可作为评估依据。

12.2开发利用方案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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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

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技术经济指标基本反映了该矿技

术经济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且该《开发利用方案》以“（乌矿审

字〔2024〕04号）”通过主管部门的评审，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和经济

参数选取的依据或基础。

13．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3.1评估基准日（2025年 2月 28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13.1.1储量核实基准日（2024年 1月 31日）保有资源储量

依据以“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07号”通过评审，以“乌海自然资

储备字〔2024〕05号”备案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

（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至储量核实基

准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保有资源储量 6356.70万吨，其中，水泥用石灰岩

2217.00万吨（探明资源量 719.20 万吨，控制资源量 1046.30 万吨，推

断资源量 451.50 万吨），制灰用石灰岩 4139.70 万吨（探明资源量

1064.80 万吨，控制资源量 1572.20 万吨，推断资源量 1502.70 万吨）。

13.1.2参与评估保有资源储量

考虑本次评估目的为计算深部资源出让收益，故本次评估基准日

（2025年 2月 28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6356.70万吨，其中，水

泥用石灰岩 2217.00万吨（探明资源量 719.20 万吨，控制资源量 1046.30

万吨，推断资源量 451.50 万吨），制灰用石灰岩 4139.70 万吨（探明

资源量 1064.80 万吨，控制资源量 1572.20 万吨，推断资源量 15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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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13.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是计算可采储量的基础，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

估应用指南（2023）》，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

进行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经济基础储量属技术经济可行的，全

部参与评估计算；探明的或控制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推断资源量

可参考（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初步设计说明书或设计规

范的规定取值；（预）可行性研究、矿山设计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等

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做规定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可信度系数

在 0.5～0.8范围取值，具体取值应按矿床（总体）地质工作程度、推断资

源量与其周边探明的或控制的资源储量关系、矿种及矿床勘查类型等确

定。矿床地质工作程度高的，或推断资源量的周边有高级资源储量的，或

矿床勘查类型简单的，可信度系数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探明和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推断

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0.80。

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参与评估保有资源储量×该类型资源量的可

信度系数＝5965.86（万吨）

详见附表二。

13.3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回采率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本矿未设计损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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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开采回采率取 97%。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回采率＝5786.88（万吨）

详见附表二。

13.4开采方法及开拓方式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区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及公路开拓、汽车

运输方案。

13.5产品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制灰和水泥用石灰岩矿石，本次

评估据此确定产品方案为石灰岩原矿。

13.6生产规模

《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为 150万吨/年。

《开发利用方案》设定的生产规模为 150万吨/年。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应综合考虑评

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所获取资料等确定生产能力。可根据《采

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或经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本次评

估依据相关产业政策及矿山资源储量与服务年限相匹配原则，矿山生产规

模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确定为 150万吨/年。

13.7矿山服务年限核定

利用服务年限计算公式：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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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可采荒料量；

A—— 矿山设计生产能力；

p—— 贫化率；

由此计算出矿山满负荷服务年限为：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贫化率 1%，则矿山服务年限

=5786.88÷150.00÷（1-1%）=38.97年，评估基准日 2025年 2月 28日矿山

已生产，故本次评估未设基建期，故本次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30年，

自 2025年 3月至 2055年 2月。

14．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4.1产品销售收入

14.1.1产品方案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制灰和水泥用石灰岩矿石。本次

评估据此确定产品方案为石灰岩原矿。

14.1.2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年 8月）及《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矿产品市场价格

的确定，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

品方案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原则上以评

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销售价格的取值依据一般包括：矿产资源修改初步设计或（预）可行性研

究报告或矿山初步设计资料；企业的会计报表资料；市场收集的价格凭证；

国家（包括有关期刊）公布、发布的价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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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编制的《开发利用方

案》所述：2021年石灰岩矿石平均售价 37.4元/吨，2022年石灰岩矿石平

均售价 36.5元/吨，2023年石灰岩矿石平均售价 35.3元/吨，产品方案为

满足生产要求的石灰岩矿石。参照近三年石灰岩矿山平均售价，考虑市场

波动，估算含税价格 36元/吨计。评估人员通过调查了解到，当地石灰岩

市场销售较为平稳，近年价格变化不大，故本次评估综合上述价格，确定

石灰岩原矿销售价格为 36元/吨，不含税价格为 31.86元/吨。

14.1.3产品销售收入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生产规模确定为 150万吨/年。假设该矿生产

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矿山的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矿石年产量×产品价格（不含税）

＝150.00×31.86

＝4779.00（万元）

销售收入计算详见附表一。

14.2固定资产投资

《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日期为 2024年 2月，与评估基准日相距较近，

且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 2024年-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变动指数，故本

次评估默认 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动为 1.00。

本矿为整合生产矿山，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

（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该矿固定资产

总投资为 2765.37万元，其中已有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为 1861.28，其中房

屋建筑物 732.62万元，设备购置费及安装费 1053.19万元，其他费用 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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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预备费 31.92万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 904.09，其中其中房屋建

筑物 240.52 万元，设备购置费及安装费 611.55万元，其他费用 29.67万

元，预备费 22.35万元；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预备费，评估中把工程预备费、从工程总投资中予以剔除，

将评估确定的其它费用按比例摊入房屋建筑物、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中。

按照上述原则，经计算，本矿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含税）2918.90万元，

其中已有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含税）2037.16万元，包括房屋建筑物 818.03

万元，设备购置费及安装费 1219.13万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含税）881.74

万元，包括房屋建筑物 248.90万元，设备购置费及安装费 632.84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确定详见附表 4、附表 5。

因本矿为整合后生产矿山，固定资产投资在评估基准日投入。固定资

产投资安排见附表 1。

14.3更新改造资金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的要求，

井巷工程更新资金不以固定资产投资方式考虑，而以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及

安全费用方式直接列入经营成本；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

其更新资金投入，即设备、房屋建筑物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

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 10年，评

估计算年限内房屋建筑物、设备无需更新。

14.4土地使用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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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矿方未提供关于土地使用费的相关资料，因此本次评估依据《中国

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无形资

产投资主要考虑土地使用权投资本次评估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次评估无形资产投资主要考虑土地

使用权投资。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实施政

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56号）及评估人员参照《全国工业用地

出让最低标准》，矿山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土地最低出让标

准 168.00元/平方米（出让 50年）。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土地使用

面积约 111947.00平方米。经计算，确定出让 50年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1880.71万元（即 168.00元/平方米×111947.00平方米），按 30年土地还

原利率 6%计算，则：

 

 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评估计算年限

土地还地还原1
11

土地还地还原1
11－

原土地使用 权土地折算土地使用 权算土







=1642.42（万元）

本次评估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1642.42万元，在评估基准日投入。

本次评估对土地使用权投资按评估计算服务年限进行摊销。

14.5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按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企业所

需的流动资金，非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可以按固定资产资金率的 5~15%

估算流动资金。本次评估确定取固定资产资金率为 15%。本项目固定资产

投资原值为 2918.90万元，则流动资金为 437.83万元（2918.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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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在生产期第一年投入，详见附表 1。

14.6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回收流动资金、回收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

税。

14.6.1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等相关

要求，矿业权评估中采用的折旧年限原则上按房屋建筑物 20～40年，机

器设备 8～15年，依据设计或实际合理取值。此次评估取房屋建筑物折旧

年限为 20年，残值率为 5%；设备折旧年限为 10年，残值率为 5%，则

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房屋建筑物残余值、在计提完设备折旧及评估计算期

末回收机器设备残余值。详见附表 1、附表 5。

14.6.2回收流动资金

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

14.6.3回收抵扣的设备进项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自 2019年 4月 1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

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

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印发）第一条第（四）项第 1点、

第二条第（一）项第 1点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

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

进项税额，可自 2019年 4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本矿固定

资产投资在 2019年之后，适用 2019年调整后税率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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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期各期抵扣的进项增值税计入对应的抵扣期间的现金流入中回

收。详见附表 8、附表 1。

14.7成本估算

总成本费用采用“费用要素法”计算，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

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由材料费、燃料动力费、职工薪酬、修理费、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费、折旧

费、安全生产费用、其他费用、摊销费和财务费用确定。经营成本采用总

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摊销费和财务费用确定。

因《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时间为 2024年 2月，“国家统计局”尚未

发布的 2024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故本次评估工业生产者购进综

合价格调整指数为 1.0。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4.7.1材料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材料费不含税为 4.25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材料费＝年石灰石产量×单位材料费

＝150.00×4.25

＝637.50（万元）

14.7.2燃料动力费

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燃料动力费不含税为 4.69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燃料动力费＝年石灰石产量×单位燃料动力费

＝150.00×4.69

＝703.50（万元）

14.7.3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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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单位工资为 1.67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工资＝年石灰石产量×单位工资

＝150.00×1.67

＝250.50（万元）

14.7.4修理费

根据本矿实际情况并参考《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

（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本次评估每年

修理费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5.0%提取，单位修理费为 0.87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修理费＝年石灰石产量×单位修理费

＝150.00×0.87

＝130.50（万元）

14.7.5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费

依据 2019年 11月 5日《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

理办法（试行）》并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

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年度基金提取额=矿类

计提基数×露天开采影响系数（或地下开采影响系数）×土地复垦难

度影响系数×地区影响系数×上一年度生产矿石量。则本次评估该矿

单位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费为 4.50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费＝年石灰石产量×单位矿山环境恢复

治理费

＝150.00×4.50

＝675.00（万元）

14.7.6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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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

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单位其他费用为 2.00元/吨，本次评

估确定单位其他费用为 2.00元/吨，则：

正常年份年修理费＝年石灰石产量×矿石其他费用

＝150.00×2.00

＝300.00（万元）

14.7.7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房屋构筑

物折旧年限原则上为 20～40年，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折旧年限 8～

15年。矿建工程按矿山服务年限计提折旧费。此次评估考虑矿井服务年

限，房屋建筑物类折旧年限取 20年，机器设备类折旧年限取 10年。折旧

公式为：折旧费=（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残值）/折旧年限，房屋建筑

物净残值取 5%，机器设备、工具净残值取 5%。房屋建筑物年折旧率=（1

－5%）/20=4.75%，机器设备年折旧率=（1－5%）/10=9.50%。正常年份

年折旧费 202.19万元，单位折旧费 1.35元/吨。各年度固定资产折旧费见

附表 5。

14.7.8摊销费

如第 14.4节所述，该矿评估用土地使用权投资为 1642.42万元，按采

出矿石量进行摊销，即摊销费 0.36（1642.42÷4500）元/吨，则年摊销费

54.00万元。

14.7.9安全生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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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部 应急 财资〔2022〕136号《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

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矿山企业安全费用依据开采的石灰石

按产量提取，非金属矿山露天开采矿安全费用计提标准为每吨 3.00元，

本次评估单位安全生产费取 3.00元/吨。

正常年份年生产安全费＝年石灰石产量×单位生产安全费

＝150.00×3.00

＝450.00（万元）

14.7.10财务费用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的要求，

矿业权评估中，利息支出只计算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按流动资金的 70%

需要贷款解决。按 2015年 10月 24日开始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基准

利率）4.35%计算，则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出为 13.33万元

（437.83×70%×4.35%），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0.09元/吨。

综上所述，则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 3416.52万元

折合单位总成本费用：22.78元/吨。

年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财务费用=3147.00（万元）

则年经营成本为 3147.00万元。

折合单位经营成本：20.98元/吨。

上述各项成本费用详见附表 6、附表 7。

14.8销售税金及附加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的销售税金及附

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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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为 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纳税人所在地不

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 1%，矿山所在地为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海南区所辖，则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为 2%。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销项税以销售收入为税基，根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规定及财税

〔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适用的产

品销项税率为 13%；产品进项税率为 13%（以外购材料费、外购动力费、

修理费为税基）、9%（以房屋建筑物、采矿工程为税基）。纳税人取得

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

抵扣完生产设备及不动产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6年

为例）计算如下：

14.8.1增值税

年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正常年份年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4779.00×13%

＝621.27（万元）

正常年份年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进项税率＋年外购动力费×进

项税率＋年修理费×进项税率+年剥离费×进项税率

＝（637.50+703.50+130.50）×13%

＝191.30（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产品销项税额－年产品进项税额－年抵扣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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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429.98（万元）

增值税计算详见附表 8。

14.8.2城市维护建设税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30.10（万元）

14.8.3教育费附加

年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税=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费率+地

方教育附加费率）≈21.50（万元）

14.8.4资源税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

资源适用税率等税法授权事项的决定（2020年 7月 2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矿

产资源税石灰石适用税率为 6%，则：

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286.74（万元）

则正常年份年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资源税＝338.34（万元）

销售收入及税金计算见附表 8。

14.9企业所得税

本矿山企业所得税税率按 25%计算。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7年为例）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年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总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

=1024.14（万元）

所得税=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256.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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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第 18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出

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折现率取 9%。本次评估折现率取值为 8.00%。

15．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收益的确定

15.1评估单位可采储量价值

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

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评估计

算 30 年（采出量 4500.00 万吨，可采储量 4455.00 万吨）在评估基准日

2025年 2月 28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723.19万元，评估单位可

采储量价值为 1.28（5723.19÷4455）元/吨。

15.2基准价比较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铅、锌、银

等 20个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内国土资发〔2018〕

617号），乌海市制灰用石灰岩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基准价为 0.72元/

吨，水泥用灰岩（I级）单位可采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0.63

元/吨。本次综合计算石灰岩单位可采储量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1.28

元 /吨，评估值高于基准价标准。

15.3 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

依据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提交《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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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备案号：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号，评审号：乌自然资储

评字〔2024〕07号），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 2024 年 1月 31日，该矿累

计保有资源储量为 6356.70万吨，其中采区深部（1275-1260m）估算查明

资源量为 267.70万吨，其中制灰用灰岩探明资源量 157.3万吨；推断资源

量 60.7万吨；水泥用灰岩探明资源量 49.7万吨。详见下表：

综上可知，该矿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为 267.70万吨。

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可采储量占保有资源量比例 91.04%

（5786.88÷6356.7）计算，该矿采区深部（1275-1260m）可采储量为 243.71

（267.7×91.04%）万吨。

15.4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

综合上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

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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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为 311.95（1.28×243.71）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壹万玖仟伍佰元

整。

16．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是基于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价值意见：

16.1 本项目拟定的未来正常生产年份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

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16.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6.3 以拟定的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6.4 市场供需水平符合本评估预期；

16.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若上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17．评估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

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311.95

（243.71×1.28）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佰壹拾壹万玖仟伍佰元整。

18.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8.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

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

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

期，本公司对使用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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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评估基准日后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

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巨大变化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

准日后出具评估报告日期之前未发生委托评估采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在

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估采矿

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报告。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

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评估价值。

19．特别事项说明

19.1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

理规定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

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

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

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9.2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

加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相关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9.3评估委托人及相关矿权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

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9.4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9.5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相关责

任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

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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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

公司公章后生效。

19.7 本评估报告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

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

等。

19.8本次评估矿产品价格是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对当地矿产品市

场调查了解为基础而分析确定的价格，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CMVS30800-2008），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价格，其结

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

19.9因本次评估目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整

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出让

收益，故参与本次评估的资源储量为截止评估基准日矿山全部保有资源储

量。评估计算服务年限为 30年，故未考虑储量核实基准日 2024 年 1 月

31日至评估基准日 2025年 2月 28日动用资源储量。

19.10依据委托方要求，本次评估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是指：

内蒙古寅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提交《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锦

宇矿业有限公司（整合）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备

案号：乌海自然资储备字〔2024〕05号，评审号：乌自然资储评字〔2024〕

07号）估算采区深部（1275-1260m）资源储量。

19.11该矿权名称在“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中为“内蒙古自

治区乌海市非煤矿山资源 7号整合空白区制灰及水泥用石灰岩采矿权”，

2024年 5月 20日已办理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300200906712004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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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为乌海市锦宇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本次评估报告名称以整合

后的矿山名称为准。

20．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20.1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20.2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

理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

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20.3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20.4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

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

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20.5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21．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25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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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22．评估人员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矿业权评估师：

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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